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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04 年度台上字第 2502 號 

1. 按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債務人異議之訴，須執行名義成立後，有消滅或妨礙債

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始得提起。 

2. 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係指債權人就執行名義所示之請求權，全部或一部消滅。所

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則指債權人就執行名義所示之請求權，暫時不能行使而言。 

3. 在以確定判決為執行名義之情形，法律如於該確定判決言詞辯論終結後修正，並設有溯及

適用之規定者，是否得據以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，須視修正條文之具體內容而定，非可一

概而論。 

4. 如依修正條文溯及適用之結果，當然、直接消滅或妨礙債權人之請求，則債務人雖已受敗

訴判決確定，仍得以嗣後法律修正，消滅或妨礙債權人之請求為由，依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

第 1 項規定，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。 

5. 反之，如依修正條文溯及適用之結果，不足以當然、直接消滅或妨礙債權人之請求，而須

藉由法院審判過程為之，但已無從經由終結之審判程序，消滅或妨礙執行名義確定判決債

權人之請求者，自不得據以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。 

 


